“纯老家庭”人数
201  年       表    号：老年3表

                                                    制表机关：上海市民政局
                                                    批准机关：上海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沪统审字（2011）24号

综合机关名称（盖章）                                有效期至：2013年11月底

计量单位:  人      
	地区
	合计
	60-79周岁
	80-89周岁
	90周岁及以上

	全市
	
	
	
	

	黄浦区
	
	
	
	

	卢湾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杨浦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嘉定区
	
	
	
	

	浦东新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县
	
	
	
	


统计负责人：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           报出日期：201__年____ 月____ 日

独居老年人数
201  年      表    号：老年4表

                                                    制表机关：上海市民政局
                                                    批准机关：上海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沪统审字（2011）24号

综合机关名称（盖章）                                有效期至：2013年11月底

计量单位:  人      
	地区
	合计
	60-79周岁
	80-89周岁
	90周岁及以上

	
	
	其中：孤老
	
	其中：孤老
	
	其中：孤老
	
	其中：孤老

	全市
	
	
	
	
	
	
	
	

	黄浦区
	
	
	
	
	
	
	
	

	卢湾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杨浦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嘉定区
	
	
	
	
	
	
	
	

	浦东新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县
	
	
	
	
	
	
	
	


统计负责人：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           报出日期：201__年____ 月____ 日

涉老机构、组织和老年文化娱乐活动情况

201  年       表    号：老年10表

                                                    制表机关：上海市民政局
                                                    批准机关：上海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沪统审字（2011）24号

综合机关名称（盖章）                                    有效期至：2013年11月底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合计
	市
	区、县
	街道、乡、镇
	居、村委

	一、老龄工作机构
	——
	——
	——
	——
	——
	——

	（一）机构数
	个
	
	
	
	
	

	其中：机关
	个
	
	
	
	
	

	事业
	个
	
	
	
	
	

	（二）工作人员数
	人
	
	
	
	
	

	其中：行政编制专职
	人
	
	
	
	
	

	              行政编制兼职
	人
	
	
	
	
	

	              事业编制专职
	人
	
	
	
	
	

	              事业编制兼职
	人
	
	
	
	
	

	              聘用人员数
	人
	
	
	
	
	

	（三）各级老龄办工作经费
	万元
	
	
	
	
	

	1、各级财政补助行政办公费
	万元
	
	
	
	
	

	2、上级工作部门补助经费
	万元
	
	
	
	
	

	3、其他
	万元
	
	
	
	
	

	二、老年社团组织
	——
	——
	——
	——
	——
	——

	（一）老年学术组织
	个
	
	
	
	
	

	（二）老年协会
	个
	
	
	
	
	

	（三）老年基金会
	个
	
	
	
	
	

	其中：老年基金会事业投入
	万元
	
	
	
	
	

	老年基金会资金结余
	万元
	
	
	
	
	

	（四）老年人才服务机构
	个
	
	
	
	
	

	三、老年文化娱乐
	——
	——
	——
	——
	——
	——

	（一）老年活动室
	——
	——
	——
	——
	——
	——

	1、个数
	个
	
	
	
	
	

	2、日均活动人数
	人
	
	
	
	
	

	3、使用面积
	㎡
	
	
	
	
	

	（二）老年文艺团队
	——
	——
	——
	——
	——
	——

	1、个数
	个
	
	
	
	
	

	2、参加人数
	人
	
	
	
	
	

	（三）老年体育团队
	——
	——
	——
	——
	——
	——

	1、个数
	个
	
	
	
	
	

	2、参加人数
	人
	
	
	
	
	

	（四）老年体协
	——
	——
	——
	——
	——
	——

	1、个数
	个
	
	
	
	
	

	2、参加人数
	人
	
	
	
	
	


统计负责人：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         报出日期：201__年____ 月 ____ 日

填写说明及指标解释

一、老年人口数

1、总人口：指全市年末60周岁以上人口数。

2、60-64岁：指到年末60周岁至64周岁的人口数。

3、65-79岁：指到年末65周岁至79周岁的人口数。
4、80-99岁：指到年末80周岁至99周岁的人口数。
5、100岁及以上：指到年末10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

6、“纯老家庭”：指到年末连续6个月以上，家庭中所有实际居住的成员年龄均为60周岁以上老年人生活的人数。

7、独居老人：指到年末连续6个月以上，家庭中仅有一位60周岁以上老年人生活的人数。

8、孤老：指到年末无子女或有孙子女不共同居住的60周岁以上独居老年人数。
二、领取本市城镇基本养老金情况
1、人数：指年末领取养老金人数。

2、年龄：指到年底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3、750元以下：指每月领取养老金金额不满750元。

4、750元——1000元：指每月领取养老金金额为750元至不满1000元。

5、1000元——1500元：指每月领取养老金金额为1000元至不满1500元

6、1500元——2000元：指每月领取养老金金额为1500元至不满2000元

7、2000元——2500元：指每月领取养老金金额为2000元至不满2500元

8、2500元及以上：指每月领取养老金金额为2500元及2500元以上。

    三、养老保障情况
1、小城镇社会保险：指按沪府发【2003】65号文精神，享受小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女年满55周岁、男年满60周岁。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按市府【1996】22号令精神,享受农村集体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分务农人员男、女都年满60周岁；务工人员女满55周岁，男满60周岁。

3、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指按农委有关文件精神，本市农村年满65周岁以上的无保障人员享受的最低养老保障待遇的人员。
4、征地养老：指按市府发【1994】62号令精神，享受被征地农民的养老待遇的人员。目前都已年满60周岁。

5、城镇高龄纳保：指按沪劳保养发【2006】34号文精神，享受养老待遇的人员，都年满70周岁。
四、老年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情况

指本市户籍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成员可申请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老年人

五、农村老年五保户

指本市农村户籍的老年人如果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人，或其法定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的人员可申请并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六、涉老机构、组织和老年文化娱乐活动

1、老龄工作机构

（1）机构数：“机关”指常设在各级政府，专职从事老龄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不包括临时性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内部设置的老龄工作机构或部门。“事业”指老龄系统内的科研、出版、管理、服务等常设事业单位，不包括临时性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内部设置的老龄机构或部门。
（2）工作人员总数：指老龄机构的专职和兼职人员，包括编制外人员，但不包括临时雇佣人员。

（3）各级老龄办工作经费：指老龄工作机构除去工作人员工资，全年直接从财政取得的各类固定或临时性经费。其他是指非经营收入、项目活动、捐赠等（有则填，无则不填）。

2、老年社团组织：指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基金会和老年人才服务机构等个数。

七、老年医疗服务机构情况说明

1、老年医院、独立老年护理院：指从卫生行政部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一冠名的医疗机构。

（1）床位数：指年底固定实有床位数，包括正规床、简易床、监护床、超过半年的加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2）房屋建筑面积: 指单位购建且有产权证的房屋建筑面积，不包括租房面积。

（3）住院人数：指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包括治愈、好转、未愈、死亡及其他人数。

2、非独立老年护理院：指医疗机构下设的已取得执业医疗许可证或登记注册的分支机构冠名为老年护理院填报。

3、全年开设家庭病床总数：指年内撤消的家庭病床总数(即撤床病人总数)。
八、老年法律援助及信访情况

1、涉老援助金额：指减交、免交和缓交诉讼费金额。

2、涉老案件中的人身权：包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人身自由权、名誉权、名称权、姓名权、荣誉权和肖像权。

3、来信、来访、来电受理数：指各区县、街道乡镇、居村委老龄、民政、司法等部门受理来信、来访、来电反映老年维权事宜的总人次数（重复来信、来访、来电的，只要给予答复都计算在内）。
4、来信、来访、来电调解处理数：指各区县、街道乡镇、居村委老龄、民政、部门受理来信、来访、来电反映老年维权事宜后，受理部门给予法律、政策等方面的答复或者予以解决问题的人次总数。
5、信访中涉及赡养权：指接待处理老年人的赡养费、精神慰籍、生活照料、遗赠抚养协议、医疗费负担等涉及老年人受赡养扶助权问题的信访电的人次数。
6、信访中涉及住房权：指接待处理老年人的房产权、公房的租赁及使用权、住房环境、户口问题、与子女分居、装修纠纷、公用部位纠纷、购房、调房、动迁争议等涉及房屋租赁和使用权问题的信访电的人次数。
7、信访中涉及财产权：指接待处理老年人的财物支配、立遗嘱、继承遗产、民间借贷、医疗费报销、消费者权益、聘用工资等涉及老年人合法财产支配、使用权问题的信访电的人次数。
8、信访中涉及婚姻权：指接待处理老年人的结婚、离婚、再婚和因婚姻关系变化而引起的住房、赡养、财产、子女干涉问题等涉及老年人婚姻自由权问题的信访电的人次数。
9、信访中涉及人身权：指接待处理老年人受侮辱、打骂、威胁安全、精神折磨、损害名誉、平反纠错等涉及老年人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权问题的信访电的人次数。
10、其他：指接待处理除老年人赡养、住房、财产、婚姻、人身五项权利外的老年人受教育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权、参与社会发展权、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权以及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问题的信访电的人次数。

九、老年教育情况

1、老年学校教育
（1） 老年大学：指市、区（县）局、企业集团、部队等举办的老年大学。

（2） 老年学校：指街道、乡、镇举办的老年学校。

（3） 老年办学点：指居村委办的老年教育点。

2、老年远程教育：指利用现代信息和传媒技术，通过远距离的课程教学向老年人传授知识。

3、老年社会教育：指全年达到20课时及以上的各种讲座、读书读报、社团、沙龙等有组织学习型组织及开展的寓教于乐的活动等。
报送：请于2012年1月30日前报送沈妍。frances_shen@hotmail.com, shenyan@shrca.org.cn
